
革命的年代：工業革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整理 

概論 工業革命 

 

這
些
變
化
深
深
影
響
近
代
世
界
的
社
會
變
遷
、
政
治
秩
序
和
近
代
民
主
國
家
的
形
成 

十
八
世
紀
中
期
後
，
歐
美
的
社
會
經
濟
和
政
治
組
織
發
生
重
大
的
變
化
（
工
業
革
命
、
美
國
獨
立
、
法
國
大
革
命
） 

概論 工業革命的過程 工業革命時期的重要發明 工業革命的影響 

 

改
變
過
去
的
生
產
模
式
、
提
升
產
量
，
史
稱
「
工
業
革
命
」 

２
十
八
世
紀
中
期
起
，
歐
洲
在
生
產
技
術
上
出
現
重
大
變
革
，
蒸
汽
動
力
的
使
用
與
大
規
模
工
廠
的
出
現
，  

１
十
八
世
紀
以
前
，
生
產
活
動
只
能
依
靠
自
然
力
完
成 

 
 

↓
此
後
，
歐
洲
各
國
紛
紛
運
用
機
器
生
產
，
加
入
工
業
革
命
的
行
列 

 
 

 

 

Ｂ
蒸
汽
動
力
用
於
紡
織
機
、
汽
船
、
火
車
等
機
具
↓
增
進
紡
織
業
的
發
展
、
促
成
交
通
的
革
新 

 
 

 

↓
英
人
瓦
特
改
良
蒸
汽
機
，
出
現
穩
定
的
動
力
來
源 

 
 

如
：
珍
妮
紡
紗
機
，
雖
然
提
升
了
效
率
，
但
仍
以
人
力
為
動
力
來
源 

 

Ａ
英
人
陸
續
改
良
織
布
機
、
紡
紗
機
，
以
因
應
龐
大
的
市
場
需
求 

３
十
八
世
紀
起
：  

 

↓
新
航
路
發
現
後
，
英
國
將
印
度
的
棉
布
大
量
銷
往
歐
洲
，
廣
受
歡
迎 

 

中
世
紀
以
來
，
英
國
即
是
羊
毛
紡
織
業
中
心 

２
工
業
革
命
始
於
紡
織
業
的
技
術
革
新 

１
英
國
：
政
治
較
為
安
定
、
煤
礦
的
蘊
藏
豐
富
、
充
裕
資
金
從
事
技
術
改
良
↓
成
為
工
業
革
命
的
發
源
地 

一
八
一
四
年
，
英
國
史
蒂
芬
生
發
明
蒸
汽
火
車 

一
八
○
七
年
，
美
國
富
爾
頓
發
明
汽
船 

一
七
六
九
年
，
英
國
瓦
特
改
良
蒸
汽
機 

一
七
三
三
年
，
英
國
約
翰
凱
發
明
飛
梭 

 
 

傾
向
採
取
革
命
手
段
改
造
社
會
者
則
被
視
為
激
進
派
，
如
馬
克
思
。 

 

社
會
主
義
有
許
多
派
別
，
其
中
主
張
以
改
革
、
立
法
解
決
問
題
者
被
視
為
溫
和
派
；  

●
補
充
：
社
會
主
義
： 

 
 

↓
他
的
學
說
又
被
稱
為
「
共
產
主
義
」 

 

Ｂ
提
出
「
社
會
主
義
」
學
說
的
學
者
中
，
馬
克
思
主
張
「
廢
除
私
有
財
產
」、
「
提
倡
公
有
財
產
」 

 

Ａ
主
張
「
自
由
放
任
」
的
亞
當
斯
密
，
代
表
「
自
由
主
義
」
學
說 

４
為
了
解
決
工
業
革
命
所
造
成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各
種
經
濟
學
說
相
繼
出
現 

 

Ｂ
勞
工
賣
力
工
作
，
仍
困
於
物
資
匱
乏
的
生
活 

 

Ａ
資
本
家
因
投
資
獲
利
，
過
著
奢
華
的
日
子 

 
 

而
資
本
家
為
賺
取
更
多
利
潤
，
常
不
顧
工
人
福
祉
，
形
成
勞
資
關
係
的
對
立 

３
城
市
湧
入
大
量
人
口
後
，
產
生
治
安
敗
壞
、
居
住
環
境
擁
擠
等
問
題
，  

 
 

↓
歐
洲
各
地
相
繼
出
現
大
城
市 

２
新
出
現
的
工
廠
制
度
，
為
城
鎮
帶
來
就
業
機
會
，
形
成
人
口
集
中
於
都
市
的
現
象
，  

１
工
業
革
命
促
進
物
質
生
活
與
社
會
經
濟
的
發
展
，
也
帶
來
了
不
少
問
題 



革命的年代：美國獨立革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整理 

概論 美國獨立的背景 獨立宣言與獨立戰爭 地圖 三權分立的政府 

３
法
國
人
為
了
追
求
經
濟
利
益
，
前
往
北
美
洲
開
疆
拓
土 

２
英
國
的
清
教
徒
為
了
追
求
宗
教
自
由
前
往
北
美
洲
，
於
東
岸
陸
續
建
立
起
十
三
州
殖
民
地 

１
十
七
世
紀
時
，
以
英
、
法
等
國
為
主
的
歐
洲
人
移
民
北
美
洲 

 

十
七
世
紀
末
期
，
英
國
確
立
以
議
會
為
最
高
的
立
法
機
構
，
並
規
定
未
經
議
會
同
意
，
國
王
不
得
擅
自
徵
稅
。 

●
補
充
：
英
國
國
會
： 

 
 

這
是
北
美
殖
民
地
人
民
公
開
反
抗
英
國
的
開
始 

 

北
美
殖
民
地
當
地
人
民
將
英
國
商
船
運
到
波
士
頓
港
口
的
茶
葉
倒
入
海
中
，  

２
波
士
頓
茶
葉
事
件
：
（
時
間
：
一
七
七
三
年
） 

 
 

 

英
國
政
府
無
權
任
意
徵
稅
，
向
他
們
徵
稅
就
是
暴
政
，
因
此
拒
絕
納
稅 

 

Ｂ
殖
民
地
人
民
認
為
他
們
在
英
國
國
會
沒
有
代
表
，  

 

Ａ
英
國
為
了
解
決
對
外
戰
爭
造
成
的
財
政
負
擔
，
向
北
美
殖
民
地
徵
收
新
稅 

１
十
八
世
紀
中
期
： 

 

強
調
當
政
府
破
壞
基
本
人
權
時
，
人
民
有
權
將
其
推
翻
。 

 

吸
收
了
啟
蒙
運
動
時
期
重
要
的
政
治
學
說
，
如
天
賦
人
權
與
社
會
契
約
論
。 

●
補
充
：
美
國
《
獨
立
宣
言
》 

２
美
國
在
法
國
和
其
他
國
家
的
援
助
下
，
贏
得
勝
利
，
英
國
承
認
美
國
獨
立 

 

脫
離
英
國
統
治
，
展
開
獨
立
戰
爭
，
由
華
盛
頓
領
導
殖
民
地
軍
隊
與
英
軍
作
戰
↓
這
一
天
成
為
美
國
國
慶
日 

１
一
七
七
六
年
七
月
四
日
，
北
美
十
三
州
的
代
表
發
表
「
獨
立
宣
言
」，
宣
布
成
立
美
利
堅
合
眾
國
（
簡
稱
美
國
）
， 

 

 

Ｂ
美
國
憲
法
：
孟
德
斯
鳩
「
三
權
分
立
」 

 

Ａ
《
獨
立
宣
言
》
：
洛
克
「
天
賦
人
權
」
與
「
革
命
權
」、
盧
梭
「
主
權
在
民
」 

●
彙
整
：
美
國
獨
立
革
命
過
程
中
所
呈
現
的
啟
蒙
學
說
影
響 

４
美
國
以
民
主
精
神
立
國
，
此
後
又
向
西
擴
展
領
土
，
到
十
九
世
紀
已
變
成
一
個
大
國 

３
美
國
三
權
分
立
的
制
度
和
精
神
，
成
為
後
來
不
少
民
主
共
和
國
仿
效
的
典
範
，
並
對
法
國
大
革
命
有
鼓
舞
作
用 

 

↓
後
來
華
盛
頓
當
選
首
任
總
統
，
依
據
憲
法
組
織
聯
邦
政
府 

２
美
國
憲
法
採
取
孟
德
斯
鳩
的
學
說
，
三
權
分
立
，
互
相
制
衡
，  

 

關
於
中
央
與
各
州
的
權
限
問
題
，
美
國
召
開
制
憲
大
會
討
論
，
通
過
第
一
部
成
文
憲
法
，
國
家
事
權
趨
於
統
一 

●
補
充
：
一
七
八
七
年
，
制
憲
會
議 

 

↓
各
州
重
派
代
表
，
制
定
出
世
界
上
第
一
部
根
據
民
主
學
說
制
定
的
成
文
憲
法 

１
美
國
獨
立
後
，
各
州
均
欲
保
持
獨
立
自
主
權
，
政
府
幾
乎
瓦
解 



革命的年代：法國大革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整理 

概論 革命的爆發 拿破崙與歐洲政局 地圖 

２
人
數
最
多
的
平
民
卻
須
負
擔
高
額
賦
稅
與
勞
役 

１
人
數
較
少
的
教
士
和
貴
族
擁
有
最
多
的
財
富
與
特
權 

中
世
紀
以
來
，
法
國
社
會
主
要
分
成
三
個
階
級
： 

５
法
國
新
政
府
成
立
，
改
行
共
和
體
制
，
處
死
路
易
十
六
，
並
進
行
恐
怖
統
治
，
法
國
政
治
因
而
動
盪
不
安 

４
歐
洲
各
國
君
主
擔
憂
革
命
浪
潮
波
及
本
國
，
乃
組
成
聯
軍
進
攻
法
國 

 

主
要
內
容
有
：
人
生
而
自
由
平
等
。
天
賦
人
權
不
可
剝
奪
。
人
民
有
權
制
定
法
律
，
而
且
法
律
之
前
人
人
平
等
。 

●
法
國
的
《
人
權
宣
言
》
：
受
到
啟
蒙
運
動
時
期
重
要
政
治
學
說
及
《
美
國
獨
立
宣
言
》
的
影
響
，  

３
革
命
爆
發
後
，
國
民
會
議
接
掌
國
政
，
發
表
「
人
權
宣
言
」
，
以
保
障
人
權
為
主
要
訴
求 

 

攻
陷
巴
士
底
獄
一
事
，
代
表
法
國
大
革
命
的
開
端
。
七
月
十
四
日
也
因
此
被
定
為
法
國
國
慶
日
。 

●
巴
士
底
監
獄
：
主
要
關
押
政
治
犯
，
被
當
時
的
法
國
人
民
視
為
君
主
專
制
的
象
徵
，  

 

巴
黎
民
眾
攻
陷
巴
士
底
監
獄
，
揭
開
法
國
大
革
命
的
序
幕 

２
爆
發
：
一
七
八
九
年
七
月
十
四
日 

 

但
投
票
時
是
一
個
階
級
一
票
。
教
士
和
貴
族
經
常
聯
手
，
使
第
三
階
級
的
平
民
居
於
劣
勢
。 

●
三
級
會
議
：
由
教
士
、
貴
族
及
平
民
三
個
階
級
的
代
表
所
組
成
。
平
民
代
表
的
人
數
是
教
士
與
貴
族
的
兩
倍
，  

 

↓
平
民
代
表
不
滿
投
票
方
式
，
另
組
「
國
民
會
議
」
，
法
王
迫
於
壓
力
而
承
認
（
但
法
王
實
無
誠
意
改
革
） 

 

↓
法
王
路
易
十
六
為
徵
收
新
稅
，
召
開
三
級
會
議 

１
背
景
：
十
八
世
紀
時
，
法
國
多
次
參
加
對
外
戰
爭
↓
國
家
財
政
困
難 

●
正
統
原
則
：
指
革
命
期
間
遭
拿
破
崙
占
領
的
地
區
，
恢
復
原
有
王
室
的
統
治
權
。 

 

Ｂ
歐
洲
王
室
的
穩
固
地
位
，
在
十
九
世
紀
中
期
之
後
才
面
臨
各
國
民
主
革
命
運
動
的
挑
戰 

 

Ａ
會
議
確
立
「
正
統
原
則
」，
謀
求
歐
洲
的
安
定
與
和
平
（
此
後
歐
洲
約
有
半
世
紀
，
沒
有
再
發
生
大
規
模
戰
爭
） 

６
拿
破
崙
失
敗
後
，
歐
洲
各
國
為
了
重
整
政
治
秩
序
，
由
奧
國
主
導
召
開
維
也
納
會
議 

 
 

將
法
國
大
革
命
「
自
由
、
平
等
、
博
愛
」
的
精
神
，
傳
播
至
歐
洲
各
地
，
並
喚
起
各
地
的
民
族
意
識 

 

拿
破
崙
稱
霸
歐
洲
期
間
，
在
其
征
服
的
地
區
頒
行
《
拿
破
崙
法
典
》，
推
動
政
治
、
教
育
等
改
革
，  

５
拿
破
崙
的
貢
獻
： 

４
一
八
一
五
年
，
歐
洲
各
國
聯
軍
在
滑
鐵
盧
之
役
擊
敗
拿
破
崙
，
終
結
拿
破
崙
時
代 

 

在
遠
征
俄
國
的
戰
役
中
，
拿
破
崙
慘
遭
敗
績 

３
拿
破
崙
以
軍
事
力
量
征
服
歐
洲
大
部
分
地
區
，
但
也
引
起
各
國
的
反
彈
，  

●
補
充
：
拿
破
崙
出
身
於
科
西
嘉
島
的
青
年
軍
官
，
在
大
革
命
期
間
，
平
定
國
內
叛
變
有
功
，
逐
漸
嶄
露
頭
角
。 

２
隨
後
拿
破
崙
逐
漸
掌
握
政
治
大
權
，
並
在
一
八
○
四
年
稱
帝 

 

拿
破
崙
曾
數
度
擊
敗
反
法
聯
盟
，
被
法
國
人
視
為
民
族
英
雄 

１
法
國
的
混
亂
局
勢
，
造
就
拿
破
崙
的
崛
起
。 

         拿破崙帝國 

 
維也納會議後 

 


